[bookmark: _Hlk56172788][bookmark: _Hlk56606614][bookmark: _Hlk51001375][bookmark: _Hlk56528926]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江北校区校企合作项目学生服务中心招标公告
[bookmark: _Hlk56174147][bookmark: _Hlk56528771]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为了完善学校封闭式管理，让学生得到更多实训锻炼，现拟将所属江北校区男生宿舍一楼校舍，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打造该校区学生服务中心，从而使学生能够获得安全、方便的日常生活服务。现面向社会诚招合作企业，欢迎符合条件的经营单位参与投标。
[bookmark: _Hlk56584371]一、项目名称：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江北校区校企合作项目学生服务中心
二、项目地址：攀枝花市东区瓜子坪新民路280号
三、合作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合法经营单位
[bookmark: _Hlk56347454]四、校企合作实施方案：（详见附件一）
五、招标方案：（详见附件二）
六、资格预审与报名登记：
1.时间：2020年11月20日-26日工作时间，上午09:00-11:00，下午15:00-17:00
2.地点：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办公楼四楼（攀枝花大道南段322号）
3.递交资料：提交参与本次招标资格预审所需的资料（详见附件三）
4.资格预审：根据附件二的要求对各投标意向人的资格进行审核
5.报名登记：对通过资格预审的投标人进行报名登记，未通过的将不予登记
七、开标会：
[bookmark: _Hlk56171046]1.签到起止时间：2020年11月27日上午9:30-10:00
    竞标开始时间：2020年11月27日上午10:00
2.地点：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实训楼三楼会议室（攀枝花大道南段322号）
3.注意：
（1）签到时竞价人须携带身份证和法人授权委托书等有效证件、函件，以供身份核查
（2）未通过报名登记的单位不能参加竞价会
（3）已报名登记而无故不参加开标会的单位按失信处理，将于3年内被拒绝参加攀枝花经贸旅游学校的所有招投标活动
八、联系方式：甘老师 0812-3989870  13882390100
九、监督电话：校纪委 0812-3989871


附件一
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江北校区校企合作项目实施方案
1.说明：
1.1本附件适用范围：用于本项校企合作项目的招投标期间与项目合作有效期之内。
1.2文本所涉部分主要词语的定义：
1.2.1文本中所称甲方、校方、招标人等，系指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
1.2.2所称乙方、合作方、承租人、中标人等，系指通过竞价获得合作资格的中标企业；
1.2.3文中所称校企合作场所、项目场地、学生服务中心场地场所等，系指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江北校区男生宿舍一楼校舍；
1.2.4所称竞价人、竞标人、报价人、投标人等，系指参与本次招标的投标企业；
1.2.5所称竞价、竞价会、竞标、招标会等，系本项目的招标行为。
2.项目概况：
2.1项目名称：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江北校区校企合作项目学生服务中心
2.2项目所属校区：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江北校区
[bookmark: _Hlk56154094][bookmark: _Hlk51148173]2.3项目地址：攀枝花市东区瓜子坪新民路280号
2.4项目校区学生人数：2000人左右
2.5项目场地面积：约130m²（准确数据以实际测量为准）
2.6合作方式：
2.6.1学校向中标方提供项目场地。
2.6.2中标人在学校所提供的项目场地范围内按超市经营模式开展合法的业务活动，并向学生提供专业社会实践、实训机会。
2.6.3中标合作方在开展业务活动前按中标金额向学校缴纳合作费。
3.合作资格的获取：由招标人（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组织面向社会的公开竞价招标会，所有意向人在招标会上自愿参与各轮竞争性报价，以最后一轮报价最高者为最终中标人，该中标人即为本项校企合作的合作企业。
4.具体实施办法：
4.1合作合同及期限：双方按中标方的中标价签订校企合作合同，合同期限为3年（2021年12月1日-2023年11月30日），寒暑假期间暂停营业。
4.2项目合作履约保证金：
4.2.1金额：合同签订时中标人须预交保证金10万元；
4.2.2用途：中标人出现违约或违规开展业务时将扣罚部分或全部保证金；
4.2.3退还：合作期满后无息退还。
4.3项目场地装修：
4.3.1中标人须自费对合作项目场所进行装修（含门面与招牌、室内墙地面顶棚、货架、灯光布置、消防器材、监控等）。
4.3.2装修时间：2021年秋季学期结束后的寒假期间。
4.3.3装修标准：模拟超市装修风格，装修预算不低于10万元，装修方案经学校审核同意后实施。
5.校企合作范围：所开展的业务必须与校园文化、校园环境相适宜，符合学校的规定。如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一切后果和责任由中标人自行负责。
5.1限定业务项目：预包装食品饮料、水果、文化用品、日用百货等商品；文印(打字、复印、照相）、快递收发等服务；
5.2不得开展产生环境污染的业务，项目不得涉及电游、录像、卡拉OK、按摩、棋牌、网吧等。
5.3严禁超范围拓展业务。
6.常规管理要求：
6.1不得经营劣质、三无、无正规进货渠道的商品，禁售刀具等危险产品，禁止经营烟酒、生冷或自制食品饮料，水果类不得切块售卖；
6.2不得出售对环境污染大的商品或提供电器充电等违反学校消防管理的服务；
6.3做好合作场地的安全、卫生（门店实行三包）、防火、防盗、防水、防毒等工作，否则由此出现的一切问题由中标人负全责；
6.4不得经营反动、色情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商品。
7.价格与项目管理要求：
7.1明码实价：所有货物和各项服务均须明码标价，符合国家法规规定。文具、百货用品和预包装食品、水果等不得高于周边大型超市零售价；文印、照相、快递收发等服务不得高于当地市场价。
7.2中标人的收费方式：中标人自行选择使用适合校园特点的收费方式。
7.3合作方项目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均须符合行业健康要求，着装整洁，文明售货，礼貌待人，突发事件处置得当，不与师生争执、吵闹。
8.校企合作费（含税）：
8.1本次招标的中标价是中标方每年应向学校缴纳的校企合作费，该费用不包含水电费，水电费由中标方按月按实际用量结算交学校财务室。
8.2合作费缴纳方式：。
8.2.1每年分两次、每次按当年应付合作费总额的50％缴纳
8.2.2每年两次缴纳时间分别是：当年1月10日前和7月10日前。
9.合作期满（或中途终止合作）的交接处理：
9.1 中标人必须在合作期满后的3天内将经营场所交还学校。否则，按违约处理，学校有权扣留全部履约保证金。
9.2合作期满后，中标人所进行的所有与该项合作配套的固定装修全部无偿归学校所有，中标人不得破坏或拆走；可动产由中标人自行处理，学校不予折价接收或强制下一合作方接收。
9.3 中标人在合作期满进行门店移交时必须保证室内设施运行正常，门、窗、玻璃及装修完好，否则将按违约处理，由此产生的费用损失由中标人负责。
9.4合作期满后，学校重新组织招标时，在同等条件下原合作方享有优先权。
10.中标人在合作内的权利和义务
10.1权利
10.1.1在法律和合同规定范围内有自主开展业务、自主管理的权利；
10.1.2经学校协商同意的其他内容。
10.2义务
10.2.1依法依规开展业务，按学校需要为学生提供实训岗位与合理报酬；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10.2.2自觉接受学校的日常管理和监督，自觉服从其他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10.2.3按时缴纳履约保证金、校企合作费、水电费等。
10.2.4按学校规定的金额标准自行出资装修该项校企合作场所。装修必须符合消防要求，不得破坏场所主体结构，不得改变外部现有形状，招牌广告文明规范。装修施工方案必须征得校方同意并接受监督。
10.2.5对项目场所及水电线路等设施进行改造和维修的，要确保外部环境和内外立面不发生破坏和改变。
10.2.6收费方式、设备等均由中标方自行处置。
10.2.7保证在与学校签订合作合同后一个月内自行办理、完善经营证照；涉及食品类业务的中标方工作人员必须符合国家食品从业人员的相关规定，办理健康证。所有证照齐全后将复印件交学校备案。
10.2.8开业前自觉通知学校相关部门核检，合格后才能营业，否则学校有权责令中标人停业整顿。
10.2.9安全防范：
10.2.9.1必须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保单复印件交学校备案。
10.2.9.2加强项目场所的安全防范意识，防止各种安全责任事故发生。如因中标方自身原因引发的安全事故，其责任由中标方全权承担。
10.2.9.3在项目场所须按消防规定配备消防灭火器材。
10.2.9.4不得在项目场所存放易燃易爆和危化物品
10.2.9.5不得将项目场所作为居住场所，不在场所内烹饪饭菜。
10.2.10委派一名责任心强、有服务业务管理经验的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的日常业务管理和与学校的联系；在学校监督及监管下，积极预防各类事故隐患，及时处理突发事件，确保消防和食品安全，保证为师生提供优质规范的服务。
10.2.11自觉接受学校针对此项校企合作项目的管理办法，自觉在商品价格、商品质量、进货渠道及食品安全条例等方面从严自律，无条件接受学校或其他监管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和处罚。
10.2.12 本次校企合作所涉场地房屋为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所属公用房产，如遇政府行为或学校整体建设所需而致使该合作场地房屋使用性质发生改变，中标人应无条件予以配合迁移或搬出，合作合同随即变更或终止。
11.招标人的权利和义务
11.1权利
11.1.1按时足额收取合作费和水电费等。
11.1.2组织检查人员不定时对项目合作进展情况进行检查，并根据在检查中发现的违规或违法情况向中标方提出整改要求，在不改正的情况下有权终止合同、停止合作。
11.1.3负责审核中标人的装修方案，对装修过程进行监督。
11.1.4在合同规定范围内核准中标人所开展的业务类别与项目内容。
11.1.5对项目场所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进行检查和督促。
11.1.6中标人拖欠合作费和水电费时，停止水电供应。
11.1.7中标人如违反校企合作合同等规定，招标人有权立即终止合同。
11.1.8中标人如不接受整改，招标人有权立即终止合同。
11.2义务
11.2.1在中标人按时缴纳费用的前提下，提供水电的正常供应。
11.2.2在合同规定范围内对中标人的业务活动提供必要的方便，对中标者的合理化建议给予重视。
12.违约责任
12.1中标人未按合同约定时间缴纳合作费的，招标人每天按照合作费总额的3‰收取违约滞纳金，直到交清为止。未缴纳合作费超过一个月的，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不退还已缴的履约保证金。
12.2中标人由于各种特殊原因而要求提前解除合同、停止校企合作，必须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招标人；中标人所进行的所有装修将不予折价补偿，已缴合作费和保证金等均不予退还。
12.3中标人不得擅自将场地转租或分租，如有违反则按违约处理，招标人将收回场地，且不予退还中标人已缴合作费和履约保证金。
12.4中标人未经招标人书面同意，对外部装饰、外部环境进行改变或破坏的，作违约处理，必须在招标人规定的时间内恢复原貌。中标人不予按时恢复的，由招标人安排恢复，其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12.5中标人不按合作规定履行义务的，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停止双方的合作，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12.6中标人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按时缴纳水电费及租金，逾期15天未交清的，从应缴之日起满15天后，予以停水停电。
12.7 招标人由于发展规划的实际需要，需提前终止合作的，须提前 15天通知中标人。中标人按时撤出，双方互不承担责任，招标人按实际合作时间结算合作费，并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13.其他未尽事宜，招标人保留最终解释权。


附件二
[bookmark: _Hlk56607789]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江北校区校企合作项目学生服务中心投标须知
本附件是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江北校区校企合作项目学生服务中心在招投标方面的具体规定，请有意参加投标的意向单位认真阅读，按以下规定或要求参与投标。
一、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有食品经营资质的单位。
2.投标人信誉良好，无经济纠纷，无不良经营史，无违约违法记录。
3.不接受自然人（个人）的投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招标方式：
1.标底价：30万元/年，低于此价为无效报价。
2.资格预审：在报名期间内，投标人按附件三的要求提供资格审查资料，未通过审查的不作报名登记，未进行报名登记的不得参加投标。
3.多轮报价竞标：经报名登记的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地点，由法人或其合法代理人以口头报价的方式参与各轮竞价报价，最终以最后一轮报价最高者为中标人。
注：竞标时投标人应携带身份证和法人授权书（非法人参加的）以供身份验证。
4.前后两轮之间的竞价差额：不得低于5000元。
5.如第一中标人自愿放弃中标资格时，则以报价第二的投标人为中标人。
三、其他事项：
1.本次招标不收报名费和投标保证金，完成报名登记的投标人按预定的时间、地点准时参加竞价招标会；凡经报名登记的竞价人，即视为认可并遵守本次竞价招标公告所有条款；报名成功后即具备参与竞价资格，无故不参加竞价招标会的，按失信处理。
2.资料与信息获取：本次招标公告信息等发布于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网站，投标人如有需要请自行查阅。 
3.察看现场：报名截止后统一察看现场，符合资格条件的竞价报名人自行前往，费用自理。
（1）时间：2020年11月26日下午16:00-17:00，凡因迟到或过时到达而对现场情况不明所造成的竞标不利等，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地点：攀枝花市东区瓜子坪新民路280号，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江北校区内。
（3）联系人：王老师 13678203628

附件三
[bookmark: _Hlk56608415]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江北校区校企合作项目学生服务中心报名资格预审资料
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江北校区校企合作项目学生服务中心，将采用现场公开竞价的方式确定合作企业。竞价会开始前将在报名时对意向投标人进行资格预审，未通过资格预审的不予报名，未经报名登记的不能参加竞标会。各意向投标人报名时按以下内容要求准备资格预审资料（提交时不作密封要求，但所有资料均需加盖单位鲜章）：
一、证照资料：经营执照和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二、身份证明资料：
1.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2.法人委托书（非法人参加竞价时必须提供）；
3.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_Hlk56410420]三、竞价投标承诺函（按所示内容与格式提交）：
竞价投标承诺函
致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
根据《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江北校区校企合作项目学生服务中心招标公告》及其附件的要求，现由我单位法人      （或授权人       ）代表我单位参加投标会。据此函， 我单位现郑重承诺如下：
1.该法人（或授权人）受我单位委派，在参加此项投标会中将遵守会场纪律，严格按照此项目的招标规定参加投标。
2.该法人（或授权人）是我单位参加此项目投标的合法代表，在竞价开标会现场每一次的口头竞价报价均合法有效，我单位完全认可。
3.我单位已仔细阅读招标公告及其相关附件的全部内容，我单位完全理解并接受。
4.我单位一旦中标，将及时签订与履行合同，严格履行招标公告附件全部内容和合同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
以上承诺如有违背，我单位愿意接受相关部门根据相关法规的处罚；由此给贵方或他人造成损失的，由我单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单位全称：（公章）
                                                  年  月  日
